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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場性騷擾概念與實務



第六章罰則 § 38  第七章附則 § 38







第六章罰則 § 38  第七章附則 § 38



多元性別—
性別特質與光譜



台中一中
生物老師
曾愷芯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陳漢章



是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別者

 在面試工作時，主管問

「你下面切掉了沒？」「你身分證是 ，我沒辦法把你放到女生宿舍

」「你的女同事沒辦法接受你跟她們用同樣的廁所，麻煩你到一樓無

障礙廁所解決。」

 同事知道她是跨性別，

會故意用她不認同的性別代稱「先生」來稱呼她

或是故意說「心裡有病應該要去看醫生，醫好了再來上班」、「上帝

造男造女，沒有創造其他性別」

主管這是歧視嗎？
同事是在性騷擾嗎？



多元性別職場歧視案例

• 2011 馬偕醫院解雇跨性別女性員工周逸人案

• 長髮警察葉繼元案（2013迄今）

• 2018 監察院報告中之雙性人遭職場性騷擾案

• 2019 柯達大飯店解雇雙性人案

• 2019 科技公司因女廁使用問題不錄取跨性別女性妞妞案

• 2020 企業招募彩妝銷售人員以制服為由拒絕聘僱跨女求職人

• 2020 某醫院跨性別員工職場性騷擾案



柯達飯店在2019年6月遭爆料職場歧視雙性人員工，受害當事人在網路投訴指出，柯達
主管以顧及其他員工感受為由，兩次強迫她對所有同事「出櫃」揭露性別隱私，甚至以
言語戲謔，最後她更遭公司以員工資料卡性別欄填寫不實為由惡意解僱。受害當事人後
續在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的義務協助下，向柯達飯店與涉案的兩名主管請求精
神損害賠償、薪資給付與退休金提撥。

根據判決書，台北地方法院在去年11月27日判決共同被告柯達飯店及兩位主管需連帶
賠償當事人小霞新台幣2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且柯達飯店基於性別歧視而非法解僱當事
人，解僱不生效力，勞動契約仍存續，因此應另行給付受害當事人被解僱後薪資與退休
金提撥。

而柯達除了必須精神損害賠償受害當事人20萬元外，擔任此案的辯護律師許秀雯今天受
訪也指出，當事人也進行性平申訴，台北市勞動局性別工作平等會經調查認定柯達飯店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針對柯達非法解僱以及雇主明知有性騷擾卻沒有積極處理，分別
開罰30萬元及10萬元，總計處分40萬元。

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101120223.aspx



TVBS /黃潔文/2022年4月22日

2020年8月20日，性別認同為女性的張姓民眾，到桃園大江

購物中心的代理佳麗寶（Kanebo）的東方美企業進行面試。

過程中張身穿女裝，但並無隱瞞自己生理為男性的事實；面

試結束後，東方美公司告知他，「如果同意工作時穿著男性

制服就可以談，如堅持穿著女性制服就只好說抱歉。」張認

為，自己遭到性別歧視，憤而投訴東方美違反性平法。

東方美指出，張應徵的工作內容是銷售化妝品與保養品，除

銷售相關產品外，也可能須為顧客單獨進行美容服務，銷售

時多需要將產品用在顧客的臉上、脖頸等位置，與顧客接觸

多直接用手，或是以小面積的化妝棉、粉撲及刷具等，容易

與顧客有親密接觸，更有可能是顧客換穿平口浴裙，需與客

戶單獨一對一進行護膚體驗，因職業特殊性，顧客往往是選

擇與生理性別相同的員工服務，主張公司在設計男、女制服

之初，就是要讓消費者輕易辨識的主要因素，並不構成歧視。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後認為，負責
主任面試張後，以東方美在各大百貨
設櫃，因應百貨公司要求，因此會考
量員工穿著制服之整體性，以作為錄
取員工的標準之一，並無歧視。
但現今化妝品業已屬於不分性別的時
尚產業，該產業的消費群眾已不再落
入性別二元之刻板印象，即「男性應
著男裝、女性應著女裝」，作為劃分
化妝品銷售員專著制服的情形，認定
東方美公司違反違反性平法事實明確，
判東方美敗訴。



什麼是職場性騷擾



第六章罰則 § 38  第七章附則 § 38









常見樣態

• 開黃腔、言語帶有性暗示

• 評價他人身材/穿著/打扮/個人特質

• 肢體觸碰（不一定是法律所稱隱私部位）

• 對他人之職等升遷工作表現等，暗示與
性別有關

• 對特定性別為貶抑言詞

常見誤區

申訴人自己太敏感？
行為人根本不知道這是性騷擾？
行為人沒有性騷擾的意圖、只是表

達方式較為熱情
申訴人與行為人是否處於追求、交

往關係？
申訴人可能是藉故惡意報復行為人？
受話方本身沒有覺得被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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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構成性騷擾

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

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

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

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

第 條第 項







1. 合理被害人標準（reasonable victims）
性騷擾之認定應係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之觀點
思考，著重於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及所受影響，而非以行為人之侵犯意
圖判定。

2. 合理個人標準（reasonable persons）
用以判斷在相同情況及環境時，個人所具有的反應為何，也就是在某
一情況發生時，一般人（不分性別）常有合情合理的觀點。

3.實務見解：
主觀上以合理被害人標準為主、合理個人標準為輔；並應以客觀標準
綜合判斷。

當事人覺得『不舒服』，就是性騷擾？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97號行政判決

「性騷擾行為之判斷係『以被害人本身之感受為認定標準，也就是只要她（或他）主觀上認
為不舒服或不歡迎此類行為，即足以構成觸犯性騷擾……但為避免有被害人過份敏感之情形，
此二法（指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均在施行細則中訂有主觀及客觀之認定標準，而
以逐案審查之方式處理，大體上都是以所謂『合理之被害人』為主觀條件……』

「……輔以所謂『合理之個人』為客觀標準，儘量給予事件雙方當事人同等之保障，且性騷擾
之行為具有不合理性，而所謂『不合理性』固有主觀與客觀說之爭議，但『事實上，被害人可
以定其個人可以接受的行為界線，一旦被害人定下合理的界限後 ，逾越該界限者，通常即被
認為構成性騷擾行為。』」

「性騷擾事件之認定，除應以前述此類行為被害人之主觀感受為認定標準外，根據性騷擾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之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之 關係、行為人之
言詞、行為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亦為應就事實情況做出整體客觀之調查。」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7%BA%E7%81%A3%E6%96%B0%E5%8C%97%E5%9C%B0%E6%96%B9%E6%B3%95%E9%99%A2106%E5%B9%B4%E5%BA%A6%E7%B0%A1%E5%AD%97%E7%AC%AC97%E8%99%9F%E8%A1%8C%E6%94%BF%E5%88%A4%E6%B1%BA?__eep__=6&__tn__=*NK*F


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7791

性騷擾的定義是什麼？判斷標準不只「性」和「我不舒服」

畢恆達和莊喬汝都認為，並不是「某人覺得不舒服，就等於性騷擾」。畢恆達和莊喬汝説，判定性

騷擾要有4個要素「性」、「主觀」、「客觀」和「權力」。

莊喬汝說，首先，行為或言論必須「性冒犯」或帶有「性暗示」。
「主觀」的部分，則是看這個行為（包括肢體或語言）會不會讓當事人不舒服，或讓當事人覺得被
冒犯。
莊喬汝説，在法律上，將這樣的客觀概念稱作「合理的被害人」，指「任何成熟的人處於他的立場
下，是不是都會覺得不舒服？如果是的話，那我們就不認為他的情緒有特別敏感之處。」
但畢恆達說：「光靠主觀不能決定它是不是性騷擾，因為每一個人的主觀不一樣」，因此還要納入
客觀的社會共識。
「權力不平等」也會是判定性騷擾的要素
除了主觀的感受、客觀的社會共識，還有一個大家比較不熟悉的要素，叫做「權力不平等」。莊喬
汝說，「權力關係常常被我們用來提醒，被害人沒有反抗是因為階級、權力的存在。」因此對方看
起來接受，不代表喜歡這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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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空姐患急性壓力症候群 醫囑至少停飛3星期

ETtoday新聞雲 >生活 >交通 2019年01月22日 12:10

日前一名洋男稱無法自己如廁，強逼空服
員幫他脫褲子、擦屁股，導致該空服員身
心受創。該名受創空服員在昨日出面召開
記者會後，隨即就醫看心理諮商，預估短
時間內不會執勤，考慮要留職停薪。







「最美罷工」透露長榮潛規則 長年無「空少」性別歧視！

• 最美罷工再現!長榮航空勞資協商破局，數百名空服員陸續在現場集結，她們除繳回護照、
台胞證及工作證，同時也穿上淺藍色背心、頭繫粉色布條奮力嘶吼，要求公司重視勞方訴
求，這樣的場面讓不少民眾形容「最美罷工」，但也讓人好奇，長榮沒有「空少」嗎？事
實上長榮沒有空少，在航空界已非秘密，甚至有桃園市市議員和台北市市議員質疑過，這
樣的作法是否性別歧視，但是長榮無「空少」是至今仍存在的潛規則

• 今年一月，長榮發生空姐在洛杉磯返台的班機上，遭一名體重約200公斤的白人男子以行動
不便為由，要求空姐幫他「脫內褲、擦屁股」，讓空姐身心受創，當時，桃園市議員王浩
宇就表示，空服員當然不應該擦屁股，但長榮航空還得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長期刻意不
錄取男性空服員。

•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曾在臉書貼文:「不錄取男空服」是長榮航空數十年來知名的潛規則，業
界皆知男生不要去報名長榮空服甄試，免得浪費時間勞力費用。詢問長榮企業工會，得到
的答案是「目前長榮四千多名空服員，只有一位男性（從立榮轉入，也不是長榮航空錄取
的）」。比例不到0.025%。

• 各國航空業者幾乎都有空少，唯獨長榮沒有，長榮沒給出答案，外界也無法得知正確答案，
桃空職工曾提出空少確實有其需求性，偶爾會長榮保全派來支援飛機上安全事項的空安，
但空安是穿便服混坐在乘客中，僅是重點式的抽樣派遣。



不再純女力！長榮首批空少報到 年底上機
TVBS記者 彭志宇 / 攝影 盧宏昌 報導 2019/08/28 13:43



水果排生殖器擾女判賠20萬
男主管屢開黃腔拿香蕉褲襠比劃

2008年02月15日

【張欽╱台北報導】北市亞永公司一名男主管饒德琪，長期用言語性騷擾一名
女員工，還在公司拜拜時，用香蕉、橘子等水果排成男性生殖器外觀，導致
被騷擾的女員工因而生病。法官審理後，判饒應賠對方醫藥費及精神慰撫金
二十萬餘元。

此案是國內首件職場言語性騷擾判賠案例，台北地方法院判決指出，饒德琪
從前年起，經常對單位裡一名女員工言語性騷擾，饒除告訴對方：「妳這樣
穿，腿看起來真修長、真漂亮」、「聽說從女人鼻子兩旁鼻翼大小，就可知
道那個女的胸部尺寸好不好看」外，還說：「中醫都說我火氣很大，所以要
用中藥降火，最快方法是應找個女的來採陰補陽、陰陽調和。」甚至對女員
工講黃色笑話後，要女員工背下來轉述給其他女同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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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誇張的是，公司每逢農曆初二、十六拜拜時，饒竟以香蕉、蘋果與

橘子等貢品，排成男、女生殖器樣子，要員工觀賞，甚至還拿香蕉放

在自己褲襠比劃，還要辦公室裡的女同事一起看色情圖片，還問這名

女員工：「妳看，這胸部漂不漂亮？這個像不像我前妻，那個像不像

你？」

公司展開調查免賠

女員工被騷擾一年多後，去年離職卻被診斷罹患「環境適應障礙併混

合性焦慮憂鬱情緒」，她告進法院向饒求償精神慰撫金及醫藥費四十

萬五千餘元，也要公司賠償。法官根據亞永公司幹部與女職員證詞，

認定饒確已違反《兩性平等工作法》中的就業歧視性騷擾行為，因此

要賠償這名女員工損失；公司部分因事後已展開調查，所以免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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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7 月 12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526 號判決
原告：高雄市警察之友會
被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事實概要：

原告原僱用之員工孫○○（下稱孫員）於民國104年10月26日向被告提出申訴，指稱其在
職期間奉派支援參加原告於同年9月16日、17日所舉辦2天1夜之自強活動，並擔任工作
人員，於參加活動期間遭受訴外人黃○○（下稱黃員）言語性騷擾，並有摸頭等行為，
孫員於遭受該性騷擾情事後，因恐懼不安且求助無援，被迫與另名被害人高雄市商業會
員工曾○○（下稱曾員）連夜離開活動地點，先行返回高雄，甚而萌生辭職念頭，乃將
寫明原委之辭呈於104年9 月17日當日下午送至原告、高雄市商業會、高雄市商工研究發
展促進會及高雄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等4會聯合辦公室，並由辦公室人員轉交予原告。

原告於知悉前開性騷擾事件後，並未調查事件發生之經過，亦未提供其任何協助，更於
收受其辭呈後經討論，即逕以免職方式處理該事件。

被告接獲上述申訴後即進行調查雖經被告審酌調查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並提請高雄
市就業歧視評議會第3屆第5次會議決議：「本案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成
立，並於法定罰鍰額度內加重裁處新臺幣（下同）至2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行政處份，
提起行政訴訟。



爭點：

原告主張：當時並不知悉性騷擾事件存在；已詢問行為人及周邊人員是否有行為

或見聞，均遭否認，當事人旋即申請離職，無從調查。

被告主張：本件原告雖於孫員提出辭呈後始知悉該性騷擾情事，惟辭呈內已載明

係因遭受職場性騷擾而萌生辭職念頭，原告卻於收受辭呈後，僅針對脫隊情事逕

予免職處分，並無同時針對該性騷擾情事進行瞭解，進而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更於收受孫員與另名被害人之存證信函後，立即回覆孫員其所述之情

事與常理有悖。

再於收受被告第2次函文後，始展開調查，是以原告於知悉孫員遭受性騷擾情形時，

未以審慎態度視之並採取適當解決之措施，猶企圖粉飾諉責，殊難謂其已盡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之義務，原告違法事實，洵堪認定。



法院心證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所稱「糾正」，係指對性騷擾行為人進行

懲處，並將懲處方式告知申訴人；

• 至所謂「補救」，則指雇主於知悉性騷擾行為發生時，主動介入調查

以確認事件始末，及設身處地關懷被性騷擾者之感受，盡力避免使被

性騷擾者繼續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而言，且非

以被性騷擾者是否已離開工作環境而有差別。

• 若雇主於知悉有受僱者提出性騷擾申訴案件時，未以審慎態度處理該

申訴案件，並採取適當解決之措施，以免被性騷擾者長期處於具敵意

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並可藉此防止其他員工再遭受性騷

擾之機會，反而採取對受僱者不利之措施，即難認已符合該項規定。







2023.06.26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30626edi023/



2022/02/18 05:30〔記者何玉華／新北報導〕

農曆春節結束，有些行政單位或公司行號最近舉辦春酒餐敘，聚餐氣氛很嗨，但小心「嗨
過頭」而觸法！新北市某公司幹部在餐會中介紹女員工時，酒後失態說了一句「最會喝的
酒家女」，因此被投訴性騷擾，公司也被罰款十萬元。

只要求主管道歉就結案
市府勞工局表示，在某貿易公司擔任業務的A女投訴說，公司日前聚餐時，一名主管當著眾
人面前介紹「她是我們公司最會喝的酒家女」，A女覺得被性騷擾，向公司申訴後，公司雖
然認為這名主管酒後失言，但只要求主管口頭道歉後就草率結案，讓她覺得二度受傷。
勞工局調查，該公司受理A女的申訴後，僅簡單詢問事發經過，未依性騷擾處理辦法成立調
查小組並作成懲處決議，明知有性騷擾的言行，卻未對行為人適當懲處，也沒有辦理相關
的防治教育訓練，因此認定該公司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裁罰十萬元。

勞工局長陳瑞嘉提醒說，尾牙、春酒聚餐或工作場合中發生性騷擾事件，雇主要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規定，善盡性騷擾的防治責任，不能用聚餐場合脫離工作場所，或
非屬上班時間而淡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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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應該有的認識～
想要大事化小，就會小事變大事

1. 「不要」試圖充當和事佬調停；要求雙方對質；「不要」
詢問申訴人『想要怎麼解決』

2. 「不要」對案情內容做轉述、討論、評論

3. 主管機關對企業要求的重點是『程序』

4. 要注意企業面臨的行政/民事/刑事風險

5. 勞動部會公佈違法雇主姓名及裁罰，影響企業形象、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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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